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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司徒華議員  
 
何承天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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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 J.P. 
 
李華明議員  
 
唐英年議員， J.P.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婉嫻議員  
 
鄭家富議員  
 
張炳良議員  
 
張漢忠議員  
 
朱幼麟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漢銓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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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祥國議員  
 
羅致光議員  
 
李啟明議員  
 
梁耀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吳靄儀議員  
 
顏錦全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健成議員  
 
謝永齡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M.B.E. 
 
黃宜弘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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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  
 
鄭明訓議員  
 
鄭耀棠議員  
 
蔡根培議員， J.P. 
 
何俊仁議員  
 
羅叔清議員  
 
莫應帆議員  
 
任善寧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財政司蕭炯柱先生， J.P.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
接受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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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總督會就與籌委會的工作關係及勞資關係回答質詢，而各位

議員已獲告知有關項目。議員如已提出質詢，只可再提出一項跟進質詢，以

作澄清。現在請舉手示意。  

 

 

總督（譯文）：我想我今天不會發表聲明，以便讓議員有更多時間提出質詢。  

 

 

主席（譯文）：司徒華議員。  

 

 

司徒華議員問：總督先生，行政局實行集體負責制，籌委會也實行集體負責

制。假如有一個人身兼行政局議員和籌委會委員，當行政局和籌委會有不同

決定時，你認為他要向哪一個集體負責呢？你認為應該是“先入為大，先入

為主”，還是“後入為大，後入為主”呢？  

 

 

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提出一項這樣高明、有見地、發人深省的憲制問

題，我要表示讚賞。  

 

 我不便評論籌委會的工作制度，只可以說在一個好像行政局或內閣那樣

小的組織內，實行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比較容易；但在有 150人之多的時

候，就會困難一些，我這樣說不是作出批評，只是就人性提出我的意見而

已。不過，我祝籌委會中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人好運。  

 

 說到這位議員所提到的尷尬情形，我希望倘真有這個尷尬情形發生，那

位行政局議員兼籌委會籌委，會用自己的判斷力及正直高尚的人格去決定怎

樣做法才算光明磊落。我認為很難用抽象的說話來回答這項質詢。我只想補

充一句，我知這位議員所指的是誰，以所指的那位先生而言，倘有這種情形

發生，他定會本正直的人格行事，一如他在其他情形中一樣，這點我絕不

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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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問：總督先生，行政局和籌委會都實行保密制。在這情 下，你
會向身兼兩職的人作出甚麼建議呢？他應該“好女兩頭瞞”；還是“綠蔭移

作兩家春”？你認為他如何才可以發揮橋樑的作用？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他應該好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樣，運用他正直高尚的

人格和常理。以我自己而言，如果可以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充當橋樑，我

是十分歡迎的。有可能其中的壓力終會變得難以應付，那我深信有關的議員

會知道怎樣解決。但暫時來說，我認為現有安排運作得十分滿意。有關的議

員曾向我提出過這些問題，說他對之關注，我請他留在我的行政局內，因為

我肯定他有寶貴的貢獻。這事實我不會對立法局隱瞞。不過如果事情發展下

去，變得對他和他身為成員的兩個組織都感到太困難，我肯定他會知道怎樣

做。  

 

 

主席（譯文）：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問：總督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最近已在北京成立，

港方有九十多位委員，政府亦已表示會與籌委會合作。請問總督先生會否為

了表示與籌委會合作的誠意，約見港方的籌委會委員，聽取他們對合作的意

見？若然，會以甚麼形式與他們會晤？若否，原因為何？  

 

 

總督答（譯文）：對不起，這位議員叫我跟籌委會港方委員做甚麼？  

 

 

主席（譯文）：會面。  

 

 

總督（譯文）：會面？  

 

 

陳榮燦議員問：就是與他們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也許他們希望向你提出

意見，請問你會否主動約見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  

 

 

總督答（譯文）：我會非常樂於跟他們見面，聽聽他們的意見。不論何時，

他們想見我或布政司或政府其他人，我們都樂於和他們見面。根據過去經

驗，有時我請別人來和我見面，但他們的日程卻排得滿滿的。由於有 94人之

多，我希望未來 17個月內，總有幾位可以抽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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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進一步。副總理說到籌委會要聽港人說的和聽取港人的意見，而

且我相信在有關該委員會的辦事規程中亦有提到聽取各種意見的重要性，我

希望包括的不只是總督及政府官員的意見，而是香港所有具代表性組織的成

員的意見。  

 

 

陳榮燦議員問：總督先生，我的意思是，為了表示你與籌委會合作的誠意，

你會否主動邀請或分批邀請這九十多位籌委會港方委員見面？請問你會否作

出主動？  

 

 

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建議，我會樂於跟進。  

 

 

主席（譯文）：陸恭蕙議員。  

 

 

陸恭蕙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請問今年稍後你會怎樣撰寫你的施政報

告，你最後的一份施政報告？去年你在施政報告之中曾說你下一份施政報告

顯然或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撰寫。我相信你撰寫這份施政報告時，由未來行

政長官領導的候任班子或未就任。所以我想問問，你打算和籌委會合作撰寫

施政報告，還是你自己怎樣炮製？  

 

 

總督答（譯文）：我會如常地勤懇和努力地撰寫，由香港政府一隊出類拔萃

的職員從旁協助。但顯而易見，總督在一九九六年秋天發表的施政報告肯定

與過去幾十年的施政報告大異其趣。我敢說這份施政報告會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我猜我們在一九九七年面對的富有挑戰性的時刻，候任行政長官是不會

有機會面對的。我認為如果我要像一九九二年我第一份施政報告那樣試圖為

未來五年謀劃，將會愚不可及。在現階段我不會把我所有的業務秘密公開。

但我會要做的就是回顧一下我在一九九二年開列的五年大計在實踐方面取得

的進展；我亦會談談《聯合聲明》和我們至今為要設法使《聯合聲明》在一

九九七年之後成為事實所取得的進展；我會說說香港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

色；我又會談及香港將會面對的挑戰，而且或會提出一些應付這些挑戰的辦

法，當然我絕不會有支配香港未來的意思。還有我肯定不會試圖先我的繼任

人而為香港將來籌謀，特區行政長官自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訂定大計。  

 

  我現在就對這位議員承諾，今年的施政報告會比去年的短，但希望還能

言之有物，吸引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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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恭蕙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想亦知道，我對你的施政報告一向特

感關注，最低限度過去兩年是這樣。我實在想知你將來會做些甚麼。但你剛

才說，你在撰寫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不能好像以前那樣為未來定出計劃，

那麼，本局到時又會擔當怎麼樣的角色呢？因為以往你的下屬是會預先費神

試探本局的想法。你會不會預料未來的候任行政長官會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

交之前提出施政報告？  

 

 

總督答（譯文）：首先，我想說我肯定我的施政報告內有充足的內容，要我

好好的準備。這位議員自己撰寫影子施政報告已經成為香港政壇上一項較為

輕鬆的慣例。我深信社會人士會一如以往，盼望讀到她的影子報告。  

 

  政府官員和我自己都曾在發表施政報告之前和本局各位議員討論一下，

看看各位議員認為本港事務的優先次序應是怎樣。我會希望盡量聽取各位的

意見。不過，正如我所說，以現在我們的情形，我估計候任行政長官會希望

就要說些甚麼、做些甚麼，諮詢市民大眾。  

 

  我認為大家不應期望今年的施政報告會跟往年的完全一樣。但我希望還

會有很多可以討論的事；我又希望這施政報告至少可以從一個概括的角度指

出一些香港仍會面對的重大挑戰。  

 

 

主席（譯文）：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問（譯文）：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商界一向非常支持行政

主導的政府，尤以在勞工政策方面為然。大家都知道，在勞工政策方面，商

人經常都有說出他們的關注：謀生難、租金高等，聘請人手又不易；而在僱

員方面，他們永遠投訴無良僱主拖欠薪金、搬廠等。所以一直以來，勞工顧

問委員會多年來向政府提出意見，而在教育統籌司的良好管理之下，政府一

直都可以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而平衡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利益。  

 

 不過，總督先生，在你之下成立的立法機關，民主派似乎已把這個平衡

偏向勞方傾斜。可否請總督先生說說商界應怎樣應付這問題？  我們是否就

此投降，讓工會領袖為所欲為？總督先生又可否向我們提出一些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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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提出一項重要的質詢，我或要多用些時間回應。  

 

 首先，以我看來，香港在勞資關係方面成績斐然，與其說是政府領導有

方，不如說是勞資雙方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從中促成的合作，有以致之。政府

一直都不介入，但總體來說我們的勞資關係異常和洽，原因是我們在處理勞

資問題時採取尋求共識的方法，而且好像香港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一樣，我

們寧要合作，不要對抗。  

 

 我自己就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沒有理由會威脅到這一切，畢竟我們

還未走完全程。《基本法》許下承諾，如果港人要的話，香港會有個完全經

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基本法》又提到，行政長官將來會由普選產生。所

以香港已展開的民主過程不會突然終止，而是會繼續下去，我們要學習如何

去配合，使到新的制度以最有利的方式運作，以作為香港實力的後盾，而不

是要將之削弱。  

 

 如果本局的行動危害到香港在勞資關係事務上尋求共識的做法，特別是

勞工顧問委員會和它的工作的話，我以為整個香港社會都會極感驚訝。勞工

顧問委員會之中勞心勞力兼花時間的各位委員如果達成了協議，但發覺辛辛

苦苦得來的協議被人丟到一角，他們又會怎樣想？希望確保勞工顧問委員會

和本局有更佳和更密切的工作關係，我很是明白。這不是意見分歧所在。我

們那極為能幹的教育統籌司現正和本局議員和其他人士討論，看看怎樣才是

做到這一點的最佳方法。不過，推翻一向在處理勞工市場問題上運作得極為

良好的制度，對甚麼人都沒有好處，而且我不認為社會上公眾人士會明白為

甚麼要這樣做。  

 

 讓我再補充一點。共識和合作的重要性，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很高

興所聽到的都是好的。要看共識和合作，最好的例子莫如看看由教育統籌司

帶領之下所做的工作，那是要找出僱主和僱員雙方支持的方法、不論是如何

勉強的支持，來處理和輸入勞工有關的問題。我們舉行過高峰會。我們開會

又開會。我們努力工作和討論，結果提出了建議，得到工會的通過；而僱主

不論有何保留，亦已通過；我認為這些有關輸入勞工的建議得到社會大眾的

支持。如果要把幾經艱苦才得來的輕易置之不用，市民又會怎麼說？我不認

為這是市民所歡迎的做法；我很希望大家會再想一想，就好像我希望大家會

想一想有關各項收費的問題一樣。  

 

 我過去已說過一千次，我今天再說一遍，我們的社會是個極之有節制的

社會。大家想有個更為順應民意的政府、更為有責任承擔的政府，但卻不想

把政府弄得頭暈轉向，亦雅不願日日對抗。所以我希望我們真的可以順應一

個香港由來就是那樣的社會、順應香港希望成為的、像我們發展各種制度所

帶來那樣的一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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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有關你剛才所說對勞資關係的意見，我

破例一次完全同意。可惜本局內的工會領袖和民主派似乎就不同意你所說

的。我完全同意，勞工顧問委員會內勞資雙方的委員辛勤工作的成果須予尊

重。但以昨天所見，你可以看到你所說的並未出現。  

 

 所以，在勞工問題而言，由於政府不能作行政主導，請問總督先生是否

同意應該解散勞工顧問委員會，轉而由本局人力事務委員會決定一切？  

 

 

總督答（譯文）：我肯定不認為有解散勞工顧問委員會的理由，但我非常同

意教育統籌司一直以來的主張，那就是要找出方法，使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工

作和本局的工作，兩者之間更為密切。我認為昨天的表決結果至為可惜。我

認為這會使很多僱主，實在亦使不少僱員，在想：“這有甚麼鬼意思？我們

在會議之中作出這些承諾，到頭來只會見到他們就是置之不理？”我認為這

是香港開了先河，引入對世界其他地方造成那麼多傷害的一些使人擔心的勞

資措施；這不是說過去 45年來我們所做的都是十全十美；這不是說輸入勞工

計劃沒有流弊，其中有些情形已由工會向我們報告。我們定要承認有這些問

題。兩方面都有些問題，但香港人不希望處理這些問題時採用對抗手段。  

 

 所牽涉的層面超出勞資關係，而涉及議員提出私人法案來處理的事務。

我們的房屋委員會所管理的可能是世上最龐大的公屋機構，而這機構的公屋

建設計劃可能又是舉世無匹的。這機構的運作有些問題我們要解決，沒有人

對此有異議。但如果不經公開討論和辯論，不讓市民大眾參與，而貿貿然把

這機構一下子推翻，我認為沒有人會真的說有道理。  

 

 所以這是涉及其他事務的一個問題。不過我深信到頭來理智會佔上風，

我深信香港人會期望本港事務盡量以通力合作的方式來處理，當中公眾和彼

此的信任越大越好，而且正如我所說，在剛才提到的各項事務上是這樣；而

且香港人十分強烈感覺到在各種收費的問題上，是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在

這方面也是這樣。  

 

 

主席（譯文）：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問：總督先生，相信你也很清楚我們昨晚在立法局舉行了一次非

常精采的辯論，由劉慧卿議員動議議案，表示恐怕九七年前香港會有第二個

權力中心和影子政府，並促請中國政府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未來的行政長

官。投票結果是 26票對 26票，當時主席先生用了十九世紀的一個案例投票。

如果當時總督先生在場又可以投票的話，你會如何投票呢？可以告訴我們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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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答（譯文）：如果我當時在場的話，我猜我會是主席，因為香港總督以

前一向都是，可以坐在這裏一小時又一小時地恭聽各位議員發言是其他總督

最喜歡做的事之一，但我卻自己放棄了 (眾笑 )。假如我坐在這裏，我會和主

席一模一樣的投票，因為他是依循憲制上的規範來做。  

 

 可否讓我多說及一點其他的。《基本法》中有計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最

終由普選產生。我像本局大部分議員一樣，如果不是所有議員的話，希望那

一天早些來到好過遲些來到。我是十足的民主信徒，強烈認為，不論在甚麼

社會中，只有透過選舉的過程，才可取得公信力的最大程度合法性，這在我

是這樣，在其他人也是這樣。簡單來說，選舉和選舉的過程所能帶來的公信

力和合法性是委任制度所沒有和不可能有的。  

 

 短期之內，香港將不會有普選，但我們都希望籌委會現時所討論的選舉

過程盡量公開和具有透明度。我深信本局內的 14位籌委，本身既是通過一個

具有透明度、公開和公平的過程而成為立法局議員的，定會確保在推選我的

繼任人時會符合這些準則。  

 

 

主席（譯文）：陳鑑林議員，我本應裁定你第一項質詢不合乎規程，因為那

是個假設的問題。  

 

 

陳鑑林議員問：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在上一次中英雙方 17 輪談判失

敗後，中方曾說會“另起爐灶”。直至目前為止，請問總督先生是否仍然大

力抨擊這“另起爐灶”的做法？  
 

 

總督答（譯文）：首先可否讓我說，如果假設的問題在這會議廳中一律裁定

為不合乎規程，我會較為輕鬆。主席先生，我不是批評你的裁定，但這會議

廳亦不是沒有過假設的問題。 (眾笑 ) 

 

 

主席（譯文）：那便少了些“演出”時間。 (眾笑 ) 

 

 

總督答（譯文）：質詢時間真的會比較短。 (眾笑 )我們確實和中方舉行了 17

輪的商討，希望就立法局議員的選舉安排達成協議；很可惜，事與願違。不

論市民對中方就我們的建議所作批評有何想法，我認為一般覺得那些建議本

身始終是公開和公平的，使港人有信心的，並且可以產生一個平衡而且有代

表性的立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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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問自己，在這情形之下，為甚麼有人要改變那些安排，尤其是

《基本法》中已存在各樣今時今日或未有的制衡機制。要改變那些安排是否

要把立法局選舉改得更公平、更自由、更公開呢？這是否就是那些論調的主

旨？這個立法局在一九九七年解散後 (這事是有欠明智的 )，我們會否有個經

過更為民主的過程選出來的立法局？  

 

 解散這個立法局根本是無必要而且無理由的。請記得我剛才說過的話：

我們曾獲得承諾香港的民主進程會穩步和加快前進。我們現在還只是在起步

的階段。這過程是真的，還是假的，中間別無選擇，而我以為一九九二和九

三年的辯論大致上就是關於這一點。  

 

 

主席（譯文）：陳鑑林議員，你已經提過了跟進質詢。你想第二次跟進？或

是你認為你的質詢未獲答覆？  

 

 

陳鑑林議員問：謝謝主席先生。我剛才的提問並非假設性問題，而是一個現

實。事實上，總督先生曾說過不希望見到“另起爐灶”的情 出現，但現在
籌委會做的正是按照中方一直以來的計劃，即“另起爐灶”。剛才總督先生

說他會充分與籌委會合作，但我卻感到很奇怪，因為如果心裏想的是一回

事，而實際做的卻是另一回事，又怎能衷誠合作呢？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當然，我希望總督先生和現有的“政府班子”能衷誠地按照現實，與籌委會

真正合作。昨天的另一個議案辯論便出現同樣情 ，就是在談判仍未取得共
識前便把事情提交立法局，透過立法局做了一些事。我覺得兩者十分相似，

我不希望以後再有同樣情 出現。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我們大家都囿於 "爐灶 "這個比喻。據我了解，“另

起爐灶”是給預委會用的而意思是，不論有意與否，試圖在香港成立一個相

對的權力中心，是煮飯的另一地方。我不以為這和立法局的辯論有關，因為

我們所討論的是，據我了解，有關將來的爐灶，而非另一爐灶的事。  

 

 以這樣的基礎來回答，我想提醒這位議員我剛說過的話。我一向說我們

要盡全力和籌委會合作，只要符合《聯合聲明》、只要是有利於香港和香港

人等；這是我們合理的條件，是我在大概一九九四年吧，第一次表明的。  

 

 我不認為把這個立法局摒諸門外，或把香港民主化進程扭轉，是對香港

人有利的。我不認為在《聯合聲明》和其後作出允諾後又要反悔，是對港人

有利的。所以我覺得政府沒有理由要合謀去毀滅政府要向之負責的這個立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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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譯文）：曾健成議員。  

 

 

曾健成議員問：總督先生，不知是好運還是不好運，平時你很喜歡四處出

巡，但在上星期五你沒有經過厚德 ，否則，你可能會被天橋壓死。我為何
這樣說呢？我也不知你是好運還是不好運，但問題是已經有人不好運。我覺

得整體而言，香港政府在工業安全方面仍未盡責，例如沒有為建築工人設立

發牌制度，除了部分水喉匠、電燈技工之外 ...... 

 

 
主席（譯文）：曾健成議員，今天的題目是勞資關係和籌委會。  

 

 

曾健成議員問：好的，我現在會就勞工問題發問。我現在不是說籌委會或其

他事情。即使我提出有關籌委會的質詢，他也回答不了。有關赤 角新機
場，其大小與九龍半島相若，但並無設立急症室服務 ...... 

 

 

主席（譯文）：曾議員？  

 

 

曾健成議員問：那是直接的勞工問題。不過，好的，我提出另一項質詢。在

近數個月，有關外勞被扣工資事件，請問高峰會議解決了甚麼問題？在舉

行了高峰會議後，外勞跟被解僱，政府可以做到些甚麼呢？政府是否承認

在監察方面人手不足或監察不力呢？  

 

 

總督答（譯文）：首先讓我在這裏對塌橋中的死傷者表示同情和哀傷。  

 

 對於這位議員所關注的問題，就是有關香港在工業安全，尤其是建造業

方面的紀錄，我亦有同感。部分是由於這位議員和他的一些同事催促，過去

一兩年間我們已就工業安全採取了一些步驟，不單是在建造業而是整個製造

業，希望對我們在工業安全方面的紀錄大有幫助。數字上我們已有一些改

善，但以我們這樣繁榮富足的社會所應有的標準來說，我們距離目標尚遠。  

 

 有關濫用輸入勞工計劃，尤其在機場核心工程項目之中，我想這位議員

亦知道過去幾個月來，政府已大力整頓：  首先是收緊規則；第二是打擊流

弊；第三是向前來香港工作的人提供更多有關他們的一般權利，特別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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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約下的權益的資料。我們所提建議很多都是在僱員代表所催促下提出

的，我感激他們的催促。還有些建議是我們現正在考慮的，我希望這些建議

會徹底消滅這計劃所帶的流弊。為了要完成機場核心工程，我們定要輸入一

些工人，不過本地工人當然會得到優先聘用，這不單在建造業是這樣。這位

議員應知道我們已開設了一個辦事處，設法確保在機場核心工程之中本地空

缺能夠聘請更多本地工人。  

 

 我們會繼續調查任何承建商或分包承建商濫用勞工法例和人民入境法例

的事情。任何輸入勞工計劃必定要以最嚴緊無私的態度來進行，使到前來協

助建設香港的人能夠享受到我們勞工法例的保障。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先生，首先，總督先生並沒有回答我的質詢，即會否在

赤角機場設立急症室服務，供機場工人使用，因為那裏的對外交通是隔絕

的。此外，由於工會和勞工處施以壓力，所以近期揭發了多宗外勞被扣工

資事件，但那些工人事後被無理解僱，事實上是“秋後算帳”，總督先生是

否承認，勞工處，包括有關部門，在九一至九五年期間有失職的情 呢？  

 

 

總督答（譯文）：首先，有關意外救急以及提供妥善的設施，因為這事從未

有人向我提起過，我會先研究一下這問題，我又會在和生署、醫院管理局

和機場管理局說過之後再跟這位議員聯絡。到時我會把我們就這問題的意見

告知這位議員。  

 

 其次，我希望這位議員明白到我們實施的新措施會確保，或盡量確保工

人的工資不會被剋扣、不會因為一些虛假的理由而被減、因所謂伙食費等而

被扣去大筆工資。我們知道有這些事發生過，我們希望將來可以制止。我不

認為說政府失職是公平的說法。政府一發覺有流弊便立即盡速和盡量公開地

採取行動去處理，而這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們一貫的做法。  

 

 

主席（譯文）：對不起，曾健成議員，你已提過跟進質詢。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問：對於成立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問題，香港不少巿民均感到

非常關心，並擔心籌委會不會參考和接受我們的意見。請問在這情 下，總

督先生可以為我們做些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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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答（譯文）：我希望總督可以仍然期望籌委會會依照它的副總理主任所

說，要聽取港人意見，及盡量聽取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正如我剛才所說，

本局 14位議員也是籌委會的委員，有這樣的榮譽和責任，我深信他們會知

道，讓市民看到籌委會盡量考慮本港民意和讓市民看到籌委會對本港的憂慮

盡量公開和全面回應，對他們本身和籌委會的公信力都同樣重要。這樣說不

是激將法，而是至為明顯的陳述。  

 

 

羅祥國議員問：總督先生，你的答覆好像表示沒有甚麼可做。我在此提出一

個具體建議，就是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就成立特別行政區的各方面問題，主動

直接進行大規模的民意調查？  

 

 

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當知道我不是籌委會的成員，我亦不是負責籌委

會的運作的。如我採取這位議員建議的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和籌委

會的委員都會認為我是插手於我真正責任範圍之外的事。我在看在座的一兩

位籌委，看看他們對我的說法是否極度不以為然，但從本局內所見的身體語

言看來，如果我真的要進行民意調查，公開的就籌委會的工作進行民意調查

的話，此舉可能會視為第四個違反，在有時不公平兼輕率地加諸我身上三個

非違反之外的第四個違反。 (眾笑 ) 

 

 不過我想籌委會會考慮公眾意見，會知道已有人進行過有關它的預委會

的工作和公信力的民意調查，這些民意調查帶出一個訊息，而我深信籌委會

各委員在進行工作時都不希望重蹈這個訊息所顯示的覆轍。  

 

 

主席（譯文）：劉千石議員。  

 

 

劉千石議員問：剛才總督先生回答田議員有關勞資關係的質詢時，似乎覺得

政府的角色是模稜兩可的。我覺得在勞資關係問題上其實是三方有責，即政

府、勞方和資方三方面。勞工事務，例如就業、失業、工業安全、職業安全

或外勞等的問題愈來愈多，但香港政府一直被人指摘沒有一個長遠的勞工政

策。現時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獨立的決策科專責處理勞工事務，只是由教育

統籌科負責。我認為有時候教育和人力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政府有否考

慮將勞工事務從該決策科獨立出來，由另一個決策科專責處理？如果總督先

生沒有考慮這問題，請問你會否作出考慮？如果不考慮的話，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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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答（譯文）：首先，我不能肯定我所說過哪些有關勞工事務的說話模稜

兩可。我認為到明天不少人會說我說得太過清楚。我卻完全同意這位議員的

話，在勞工事務上三方有責的重要性。我知道這位議員在多個場合中強調要

盡量以各方合作的方式處理這些難題的重要性，這些難題中有些多年來都在

香港事務日程之中，有待解決。所以我十分同意三方有責的做法，並希望我

們可以繼續下去。  

 

 我不相信對勞工處的批評是公允的。我認為，在最近及以前的糾紛中，

我們見到該署在提供排解服務時的卓越成效，負責這些艱難工作的人員屢得

佳績，我要在這裏一讚他們。我們在看勞工處的工作時，當不會留意不到近

年香港在勞資問題上因糾紛而失去的工作日數極低，這主要是因為香港工人

明理和有量度，但也是由於勞資雙方的代表所作的努力。我相信我們亦可以

說，像香港這樣的經濟增長環境下，良好的勞資關係比在經濟呆滯時來得容

易。  

 

 所以在政府機構的安排方面，要從這背景來看。這問題對我來說不是個

原則的問題，我也不是成見已定，但我看不到把教育和人力分開有何好處。

有些其他國家實際上是朝香港的方向走，把原本分開的勞工和教育部門合

併。這最近在英國就實行了。不過我相信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中一些國家也

這樣做了。為甚麼？  其中一個理由是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教育和技術訓練是

任何勞動市場政策中的最重要成分。另一理由是學校教育和職業訓練是有重

複之處的。  

 

 我認為發達國家多年來認為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和訓練雖然大有不少共

通之處，但仍要分由完全不同部門管理，是很可惜的，我希望這不會在香港

出現。所以對這位議員就政府機構的提議，我實在不同意；不過正如我剛

說，在這事上，我並非成見已定，如他要和我再談這事，我隨時歡迎。  
 

 

劉千石議員問：主席先生，我剛才在提問時並沒有批評勞工處。事實上，我

也知道勞工處是執行工作的部門，而該處員工最近辛勞工作，我表示欣賞。

我的質詢主要是有關決策科方面，而非關執行問題。決策科問題是有關教育

統籌司和教育統籌科。剛才總督先生說教育似乎與人力有關，不過，如果勞

工問題能與教育問題分開處理，我們就可清楚見到勞工政策，例如在就業或

以後發展等各方面。我認為在處理現時或未來更繁重的勞工事務工作時，是

有需要這樣做的。我希望總督先生能重新考慮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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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答（譯文）：正如我說過，我不排除把這問題作原則問題來考慮，但我

實在認為把教育和勞動市場政策連在一處有實際上的優點，而技術訓練只是

其中一方面而已。  

 

 這位議員在他第二項質詢的第一段中以他一向彬彬有禮的風度讚揚在勞

工處中及相關事務上工作的職員，我要向他致謝，這些工作人員實在值得稱

讚。  

 

 

主席（譯文）：黃錢其濂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問（譯文）：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我不會提出假設性的

質詢。我希望回到和籌委會工作關係的問題上。我從報章上得知，我是一向

相信報章的報道的，人民解放軍會有數千精銳部隊派駐香港。同樣，報章又

報道，每名軍人每月只得港幣 800到 1,100元的微薄的薪金，這實在比香港的

綜援金還要低。香港有些人現在十分擔心這事，因為香港的生活費和中國的

比起來，實在高出很多，這對那些軍人不公平。  

 

    如果你有機會和籌委會的委員交換意見的時候，你會否考慮建議香港

的中國駐軍除本身的軍餉之外，另有一項香港生活費津貼，由中國中央政府

支付，因為外交及國防純屬中國政府的事？  

 

 

總督答（譯文）：我相信這位議員的質詢定會使她在解放軍之中更受歡迎，

較她現時無疑已得到的歡迎程度更大。（眾笑）我認為這位議員提出這點便

足以確保這問題得到公眾的注意。我不認為我可以就解放軍的軍餉和服務條

件作出評論。但這位議員顯然提到一項實際的問題。  

 

    順帶一提，駐港英軍雖然薪金高得多，但他們有些人近年已發覺他們

的薪金不足以應付香港的生活費，連啤酒費也應付不了。  

 

    不過我希望解放軍駐軍會跟駐港英軍多年來那樣大體上遵守紀律、彬

彬有禮和有節制。我又極之希望我的繼任人，即行政長官，會像我一樣，永

不會有需要被人問及駐軍的角色。我的地位跟行政長官的頗不相同，因為我

除了是總督之外，還是三軍總司令。但我希望行政長官和統領中國駐港部隊

那位傑出將軍的關係密切，絲毫不受憲制上的差異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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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譯文）：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先生，近期很多人都說新一屆立法局內有很多勞工界議

員和民主派議員不斷為基層市民爭取很多權益，特別是為勞工爭取權益，導

致很多投資者作出一些言論，說可能放手不會再在香港投資。昨晚的辯論和

今天很多同事都這樣說。這些意見事實上已在中國政府內獲得反映，所以我

們見到在整個籌委會中，佔了絕大部分的是工商界人士，令香港市民，特別

是基層市民和勞工感到很擔心，將來的政府會否好像把香港的一些法例還原

一樣，把勞工的權益和利益還原過來，令香港的工人得不到應有的權利。他

們這憂慮正不斷加強。請問總督先生如何為工人和基層市民解決這個他們所

憂慮的問題？  

 

 

總督答（譯文）：我不想讓人聽起來在意識形態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懷有敵

意，但香港多年來繁榮興旺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從未有過階級鬥爭；從未要

經歷階級鬥爭政治。如我剛才所說，本港的政治一向是極有節制的，而市民

從事有關活動時都是盡可能以合作和共識為基礎的。  

 

 我不認為只有工會成員或代表才關心工人的福祉。如果是這樣的話，世

上便無所謂中間偏右的政府。我們都知道有僱主不單在改善工作條件上擔當

領導角色，而且在改善勞工界以外的社會環境上也是一樣。  

 

 僱員最想的當然是一份工作。要有工做，就得有僱主，而僱主必須能以

具有競爭力的方式去經營，賺得利潤，再為未來作出投資。這是我們考慮發

展香港的勞工政策和勞動市場政策時必須緊記的。  

 

 說到這位議員的質詢，正如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所知，我們現正檢討範

圍廣闊的勞動市場問題，其中有些多年來都在香港的事務日程中，有些更可

能在日程中太過長久、太多年了。不過我們正在設法透過剛才劉千石議員所

說的 "三方有責 "途徑找尋方法去解決，而這肯定是總督和政府所贊成的。我

不認為以彼此對立的態度去看這些問題會有所幫助。我希望大家以較為具有

合作精神的態度去看這些問題。  

 

 

梁耀忠議員問：總督先生，你這個想法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是否如此，

很多人都懷疑。從昨天的例子我們已看到，工人只想爭取多一些他們應有的

法律上的補償，也受到很多工商界人士的指摘。這個憂慮是切實存在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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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總督先生會否在九七年前的這段期間內，為了確保不會有更多走回頭路的

情 ，確立勞工的地位，特別是立法保障工會的地位，使工會可以保障工人
的權益，例如，像其他國家一樣，建立集體談判權，又或制訂不公平解僱法

案，讓工人有多些權力與資方討價還價，將地位平衡，不會一面重、一面

輕？  

 

 

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可能一時錯過了我剛作的答覆。我們現正檢討範

圍廣闊的勞動市場問題，包括這位議員提到的一些問題，而我們希望可以找

出的辦法能夠得到勞工顧問委員會中勞資雙方的支持，姑勿論勞顧會與立法

局的關係發展成怎樣。  

 

 我會向這位議員這樣表明，除非我們真的本合作精神找到解決這些問

題的辦法，否則這些辦法是不可能實行的。如果我們想工人的工作條件得到

認真的改善；如果我們想他們的僱傭條件等得到認真的改善，那麼那些改變

定要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否則這些改變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這亦會使

未來一年左右的一切努力白費和徒勞無功。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根據一個盡

量擴大合作、盡量減低對抗的方法來行事。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按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並定於一九九六年

二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續會。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六分休會。  


